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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打 擊 與 「 零 團 費 」 內 地 訪 港 團 有 關 的 市 場 不 良 行 為  

 
 
目 的  

 
  本 文 件 闡 釋 政 府 、 旅 遊 業 和 相 關 業 界 如 何 打 擊 與 「 零

團 費 」內 地 訪 港 團 有 關 的 市 場 不 良 行 為，及 制 訂 有 關 措 施 的 最 新

進 展 。  
 
 
背 景  

 
2.   近 日 有 內 地 來 港 旅 行 團 對 本 港 導 遊 及 旅 行 代 理 商 提 供

的 接 待 服 務 提 出 投 訴，尤 其 因「 零 團 費 」引 起 的 市 場 不 良 行 為 ，

例 如 有 旅 客 投 訴 受 導 遊 強 迫 在 指 定 地 點 購 物，其 後 更 遭 到 導 遊 遺

棄 於 街 上。此 類 事 件 引 發 社 會 廣 泛 關 注，包 括 事 件 對 香 港 旅 遊 業

形 象 的 影 響 ， 旅 行 社 及 導 遊 的 操 守 ， 及 現 行 對 兩 者 的 監 管 等 。  
 
現 時 市 場 情 況  
 
3.   根 據 市 場 的 資 料 ， 內 地 訪 港 團 體 遊 需 經 由 國 家 旅 游 局

登 記 的 內 地 旅 行 社 (組 團 社 )負 責 組 團，然 後 交 由 香 港 註 冊 旅 行 代

理 商 (地 接 社 )負 責 在 港 提 供 接 待 服 務，包 括 提 供 食 宿，安 排 觀 光

行 程。一 般 情 況 下，內 地 旅 客 在 內 地 向 組 團 社 交 付 團 費，視 乎 內

地 組 團 社 與 香 港 地 接 社 的 合 約 關 係，內 地 組 團 社 會 向 香 港 地 接 社

繳 付 一 筆 款 項 ， 以 作 地 接 社 提 供 接 待 服 務 的 費 用 。  
 
4.   市 場 中 常 引 用 的 「 零 團 費 」 旅 行 團 ， 是 指 香 港 地 接 社

在 沒 有 收 取 內 地 組 團 社 費 用 的 情 況 下，仍 然 為 該 組 團 社 負 責 的 訪

港 旅 行 團 提 供 接 待 服 務 。「 零 團 費 」 旅 行 團 一 般 都 是 內 地 組 團 社

以 極 低 報 團 費 作 銷 售 手 法 ， 以 廣 招 徠 。  
 
5.   雖 然 香 港 的 地 接 社 就 「 零 團 費 」 旅 行 團 未 能 收 到 接 待

費，他 們 選 擇 靠 賺 取 佣 金 以 彌 補 其 接 待 的 成 本 和 賺 取 利 潤，在 這

情 況 下，內 地「 零 團 費 」訪 港 旅 行 團 的 行 程 多 偏 重 於 購 物，而 忽

略 觀 光 的 環 節。為 了 賺 取 更 多 佣 金，香 港 的 地 接 社 一 般 會 安 排 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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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「 零 團 費 」訪 港 旅 行 團 到 指 定 店 舖 定 點 購 物，帶 團 導 遊 亦 須 向

旅 客 推 銷 貨 品。除 了 定 點 購 物 外，香 港 地 接 社 也 會 以 其 他 途 徑 向

旅 客 收 取 費 用 或 賺 取 佣 金 ， 例 如 安 排 額 外 的 自費 旅 遊 項 目 。  
 
6.   根 據 市 場 資 料，有 部 份 經 營「 零 團 費 」的 香 港 地 接 社 ，

更 會 要 求 導 遊 墊 支 接 待 費。選 擇 接 受 這 安 排 的 導 遊，他 們 一 般 會

通 過 向 旅 客 促 銷 商 品，賺 取 更 多 佣 金 以 作 補 償。在 這 情 況 下，旅

客 很 容 易 產 生 反 感 ， 繼 而 會 就 導 遊 、 店 舖 及 旅 行 社 提 出 投 訴 。  
 
 
改 善 措 施  

 
7.   「 零 團 費 」 引 起 的 市 場 不 良 行 為 ， 有 損 香 港 作 為 內 地

旅 遊 人 士 首 選 目 的 地 的 形 象，必 須 盡 快 改 善。要 改 善 這 問 題，我

們 認 為 業 界 和 政 府 必 須 共 同 努 力 ， 包 括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（ 議

會 ）、 旅 行 代 理 商 和 導 遊 皆 有 責 任 提 昇 其 專 業 操 守 ， 而 政 府 、 香

港 旅 遊 發 展 局 （ 旅 發 局 ） 及 香 港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（ 消 委 會 ） 亦 須

全 力 參 予 和 提 供 協 助 。 由 於 問 題 涉 及 內 地 組 團 社 ， 香 港 及 內 地

必 須 互 相 配 合 。 政 府 已 與 旅 遊 業 內 不 同 界 別 共 同 商 討 ， 除 了 議

會 、 旅 發 局 和 消 委 會 外 ， 更 包 括 各 導 遊 組 織 、 入 境 團 旅 行 社 和

零 售 界 等 ， 就 此 問 題 聽 取 各 方 意 見 和 研 究 改 善 辦 法 。 在 各 方 共

同 合 作 下 ， 我 們 已 從 多 方 面 入 手 改 善 問 題 ， 有 關 措 施 詳 列 於 本

文 件 第 8 段 至 第 22 段 。  
 
(一 )  改 善 監 管 機 制  
 
(a)  罰 則  
 
8 .   議 會 現 時 已 設 有 機 制 和 具 備 權 力，調 查 和 懲 處 違 規 的

旅 行 代 理 商 、 導 遊 及 定 點 購 物 的 登 記 店 舖 ：  
 
(甲 )  旅 行 代 理 商 如 違 反 議 會 的 指 引 及 業 務 守 則 ， 會 遭 受 紀 律 處

分，包 括 警 告 信、罰 款、以 至 被 暫 停 及 撤 銷 議 會 會 籍，最 終 可 能

會 引 致 被 旅 行 代 理 商 註 冊 處 撤 銷 牌 照 ；  
 
(乙 )  違 反 議 會 的 《 導 遊 作 業 守 則 》 的 導 遊 ， 同 樣 會 受 到 議 會 的

紀 律 處 分 ， 包 括 警 告 信 、 暫 停 及 撤 銷 「 導 遊 證 」； 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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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 )  向 議 會 登 記 的 定 點 購 物 店 舖 如 違 反 「 十 四 天 百 分 百 退 款 保

證 」的 承 諾，議 會 會 進 行 記 分。當 有 關 店 舖 被 記 分 累 積 至 指 定 數

額，議 會 將 會 暫 停 或 取 消 其 登 記。根 據 議 會 的 指 引，任 何 旅 行 代

理 商 均 不 准 安 排 團 體 旅 客 到 已 被 暫 停 或 取 消 登 記 的 店 舖 購 物 。  
 
9 .   議 會 於 今 年 十 月 已 發 出 通 告，重 申 旅 行 代 理 商 及 導 遊

如 違 規 個 案 嚴 重 ， 旅 行 代 理 商 可 能 會 被 暫 停 或 撤 銷 會 籍 ， 導 遊

則 可 能 被 判 暫 停 或 撤 銷「 導 遊 證 」。此 外，議 會 亦 於 今 年 十 月 四

日 發 出 通 告 再 次 提 醒 旅 行 代 理 商 ， 如 他 們 聘 用 的 導 遊 違 反 議 會

《 導 遊 作 業 守 則 》的 規 定 及 指 引，有 關 的 旅 行 社 亦 須 負 上 責 任 ，

如 證 據 確 鑿 ， 旅 行 社 亦 同 須 受 罰 。  

 

10.  同 時 ， 議 會 已 決 定 加 強 罰 則 ， 以 增 加 阻 嚇 力 。 議 會 理

事 會 剛 於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通 過 將 違 規 旅 行 社 的 罰 款 額 由 一 萬 至 十

萬 元 ， 增 至 五 萬 至 二 十 萬 元 ， 以 加 大 懲 處 力 度 。 現 時 違 規 旅 行

代 理 商 的 名 單 、 違 規 事 項 及 處 分 皆 會 刋 登 在 議 會 的 季 刋 內 ， 議

會 決 定 將 會 把 有 關 資 料 ， 在 議 會 的 網 頁 內 公 佈 ， 讓 公 眾 知 悉 最

新 情 況 。  
 
11.   至 於 登 記 店 舖 方 面 ， 議 會 正 檢 討 該 些 店 舖 的 記 分 制

度 ， 加 重 違 反 承 諾 的 記 分 額 ； 又 和 消 委 會 研 究 進 一 步 懲 罰 被 嚴

重 投 訴 的 登 記 店 舖 ， 即 使 該 些 店 舖 並 未 被 記 滿 分 ， 是 否 也 禁 止

旅 行 社 安 排 旅 行 團 到 該 些 店 舖 購 物 。 此 外 ， 議 會 已 與 登 記 店 舖

達 成 共 識 ， 讓 議 會 職 員 進 入 店 舖 巡 查 。  
 
(b)  審 理 違 規 事 宜 的 委 員 會  
 
12.   現 時 議 會 設 有 「 規 條 委 員 會 」 審 理 旅 行 社 違 規 事 宜 ，

「 導 遊 審 核 委 員 會 」 審 理 導 遊 違 規 行 為 和 「 購 物 事 宜 委 員 會 」

負 責 執 行 登 記 店 舖 記 分 制 。 由 於 規 條 委 員 會 現 時 同 時 負 責 入 境

遊 和 出 境 遊 的 違 規 個 案 ， 為 了 加 快 審 理 涉 及 內 地 「 零 團 費 」 的

個 案 ， 議 會 理 事 會 於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通 過 成 立 一 個 新 的 委 員 會 專

責 審 理 內 地 入 境 旅 行 團 的 違 規 事 宜 。 由 於 很 多 個 案 皆 同 時 涉 及

旅 行 社 及 導 遊 ， 因 此 新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會 涵 蓋 兩 者 ， 一 則 加

快 審 理 案 件 ， 亦 可 使 委 員 會 更 全 面 掌 握 違 規 情 況 。 委 員 會 將 由

非 業 界 獨 立 理 事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亦 以 非 業 界 獨 立 人 士 佔 大 多

數 。 議 會 現 正 考 慮 邀 請 資 深 導 遊 人 士 加 入 這 個 新 的 委 員 會 。 此

外 ， 議 會 理 事 會 亦 通 過 另 設 一 個 新 的 委 員 會 ， 專 責 就 內 地 來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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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 行 團 的 規 管 制 訂 守 則 和 指 引 。  
 
(二 )  與 國 家 旅 游 局 合 作  
 
13.   我 們 與 國 家 旅 游 局 一 直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在 推 廣 兩 地 有

關 旅 遊 發 展 的 事 情 上 達 成 共 識 ， 加 強 合 作 。 我 們 正 積 極 配 合 國

家 旅 游 局 近 年 致 力 推 行 的 「 誠 信 旅 遊 」 政 策 ， 以 改 善 跟 「 零 團

費 」有 關 的 市 場 不 良 行 為。為 配 合 國 家 旅 游 局 制 訂「 合 同 範 本 」，

我 們 明 確 建 議 「 合 同 範 本 」 須 要 求 內 地 組 團 社 向 旅 客 提 供 旅 行

團 的 詳 細 行 程 ， 包 括 收 費 、 交 通 安 排 、 住 宿 、 定 點 購 物 時 段 及

地 點 、 自 費 活 動 等 資 料 ， 讓 旅 客 在 未 出 發 前 清 楚 知 道 自 己 將 得

到 的 服 務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「 合 同 範 本 」 應 包 括 內 地 組 團 社 的 名 稱

及 牌 照 號 碼 ， 如 有 任 何 問 題 出 現 ， 旅 客 可 以 清 晰 知 道 哪 間 是 負

責 的 內 地 組 團 社 ， 並 方 便 香 港 有 關 方 面 與 內 地 跟 進 。 為 配 合 這

「 合 同 範 本 」 措 施 ， 議 會 會 要 求 旅 行 社 在 旅 客 到 香 港 時 ， 必 須

向 旅 客 派 發 行 程 表 (詳 見 下 文 第 17 段 )  。  
 
14.   為 加 強 規 管 資 訊 互 享，我 們 已 定 期 將 內 地 旅 客 在 港 的

投 訴 趨 勢 ， 及 個 別 嚴 重 違 規 個 案 的 資 料 ， 通 告 國 家 旅 游 局 ， 讓

兩 地 可 互 相 配 合 規 管 行 動 ， 令 規 管 更 有 成 效 。 我 們 更 會 將 被 暫

停 或 撤 銷 議 會 會 籍 的 旅 行 代 理 商 ， 向 國 家 旅 游 局 通 報 。 議 會 亦

擬 向 國 家 旅 游 局 通 報 該 些 被 投 訴 嚴 重 違 規 的 登 記 店 舖 。 除 了 國

家 旅 游 局 的 層 面 外 ， 議 會 亦 計 劃 與 個 別 二 線 城 市 旅 游 局 及 業 界

加 強 溝 通 ， 硏 究 在 業 界 營 運 層 面 討 論 改 善 零 團 費 引 起 的 問 題 。

議 會 亦 將 和 消 委 會 研 究 如 何 加 強 消 費 者 教 育 。  
 
15.   我 們 不 時 與 國 家 旅 游 局 在 內 地 聯 合 推 廣 精 明 消 費，例

如 於 國 慶 黃 金 週 期 間 在 內 地 派 發 「 香 港 購 物 消 費 錦 囊 」 的 宣 傳

小 冊 子 ， 教 導 內 地 旅 客 在 香 港 購 物 時 所 需 注 意 的 事 項 及 遇 到 問

題 時 可 求 助 或 投 訴 的 途 徑 ， 例 如 消 委 會 的 投 訴 電 話 號 碼 。 旅 發

局 亦 會 繼 續 與 內 地 公 安 局 合 作 ， 在 申 請 「 個 人 遊 」 簽 注 的 地 點

派 發 宣 傳 香 港 的 資 料 ， 包 括 印 有 精 明 消 費 資 訊 的 宣 傳 物 品 等 。

我 們 會 繼 續 這 方 面 的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。  
 
(三 )  消 費 者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 
 
16.   要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， 必 須 讓 消 費 者 知 道 自 己 的 權

利 、 保 障 及 投 訴 方 面 的 資 料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正 從 多 個 層 面 向 內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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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 客 加 強 消 費 權 益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。  
 
17.   議 會 將 要 求 香 港 地 接 社，在 開 始 行 程 前 必 須 向 旅 客 派

發 行 程 表 。 這 份 行 程 表 須 列 明 行 程 和 住 宿 等 安 排 ， 並 列 出 定 點

購 物 的 有 關 資 料 ， 包 括 次 數 以 及 時 段 ， 而 且 須 向 旅 客 清 楚 說 明

旅 行 社 或 導 遊 不 可 以 強 迫 遊 客 購 物 。 此 外 ， 地 接 社 亦 須 在 行 程

上 註 明 有 關 定 點 購 物 登 記 店 舖 推 行 的 「 十 四 天 百 分 百 退 款 保

證 」， 以 及 議 會 和 消 委 會 的 投 訴 熱 線 。  
 
18.   消 委 會 與 中 國 消 費 者 協 會 將 合 作 ， 透 過 內 地 的 網 絡 ，

向 內 地 居 民 加 強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教 育 ， 鼓 勵 精 明 消 費 及 有 關 保

障 ， 例 如 教 導 消 費 者 必 須 清 楚 自 己 參 加 的 旅 行 社 的 資 料 及 旅 行

團 的 行 程 等 。  
 
19.   為 了 進 一 步 提 醒 內 地 訪 客 各 種 精 明 購 物 的 資 訊，我 們

已 在 羅 湖 及 落 馬 州 口 岸 加 強 宣 傳 工 作 ， 例 如 張 貼 宣 傳 橫 額 和 海

報 ， 派 發 小 冊 子 、 紙 巾 包 及 其 他 宣 傳 物 品 等 。 我 們 亦 已 派 發 宣

傳 標 貼 ， 讓 過 境 旅 遊 巴 士 張 貼 於 車 身 。  
 
(四 )  推 廣 「 品 質 遊 」  
 
20.   為 了 加 強 內 地 團 體 旅 客 來 港 旅 遊 的 信 心，我 們 需 要 確

立 香 港 的 優 質 品 牌 。 我 們 欣 悉 業 界 在 內 地 相 繼 推 出 多 種 不 同 的

優 質 旅 行 團 ， 強 調 以 高 質 素 的 服 務 及 行 程 吸 引 旅 客 參 加 旅 行 團

訪 港 ， 真 正 體 驗 香 港 旅 遊 的 樂 趣 。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旅 行 團 可 給 旅

客 更 多 選 擇 ， 有 助 旅 遊 業 持 續 發 展 。 作 為 推 廣 香 港 旅 遊 主 要 的

機 構 ， 旅 發 局 已 在 主 要 城 市 推 廣 「 優 質 誠 信 香 港 遊 」 的 優 質 團

隊 遊 服 務 。 推 廣 工 作 已 在 北 京 展 開 ， 並 於 稍 後 擴 展 至 上 海 及 廣

州，為 內 地 旅 客 提 供 高 質 素 的 旅 遊 服 務 選 擇。「 優 質 誠 信 香 港 遊 」

是 強 調 誠 信 和 高 品 質 的 訪 港 行 程，強 調「 自 由 購 物 」，絕 不 會 強

迫 旅 客 購 物 及 參 與 任 何 自 費 活 動 。 這 行 程 是 透 過 在 內 地 旅 行 社

所 設 的 專 櫃 推 出 ， 有 專 人 和 專 線 為 旅 客 解 答 疑 問 ， 並 指 導 消 費

者 正 確 選 擇 香 港 遊 。 旅 發 局 亦 為 這 些 專 櫃 的 服 務 人 員 提 供 培 訓

和 支 援 。  
 
 
 
(五 )  為 導 遊 提 供 更 多 專 業 培 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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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 導 遊 是 接 觸 旅 客 的 前 線 人 員，也 是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關 鍵

的 一 環。我 們 與 各 導 遊 組 織，均 認 為 需 要 提 升 導 遊 的 專 業 質 素 ，

提 供 更 多 培 訓 機 會，讓 導 遊 改 善 服 務 技 巧、加 深 對 景 點 的 認 識 ，

和 加 強 對 專 業 操 守 的 認 同 等 。 議 會 正 研 究 推 動 導 遊 持 續 進 修 計

劃 ， 以 確 保 導 遊 在 知 識 、 技 能 及 其 他 領 域 ， 與 時 並 進 ， 為 來 自

不 同 地 區 的 旅 客 提 供 高 質 素 「 以 客 為 本 」 的 導 遊 服 務 。 議 會 考

慮 在 更 新 導 遊 證 時 要 求 導 遊 先 參 加 有 關 的 進 修 課 程 。 我 們 將 繼

續 與 議 會 及 導 遊 組 織 商 討 ， 研 究 如 何 落 實 加 強 導 遊 培 訓 的 細

節 ， 並 透 過 政 府 的 「 技 能 提 升 計 劃 」 提 供 資 助 ， 以 減 輕 導 遊 的

負 擔 。  
 
22.  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導 遊 在 發 展 及 培 訓 需 要，議 會 正 考 慮 多

邀 請 資 深 導 遊 人 士 加 入 其「 訓 練 委 員 會 」；我 們 會 不 時 與 議 會 及

各 導 遊 組 織 舉 行 會 議 ， 加 強 交 流 。  
 
 
諮 詢  

 
23.  請 委 員 備 悉 以 上 的 資 料 ， 並 就 我 們 的 工 作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 
 
 
 
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 
旅 遊 事 務 署  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
 

 


